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住房市场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整治投诉举报重点内容和方式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中共梁河县纪委办公室印发关于监督推动住房市场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梁纪办〔2021〕42号）工作要求，为切实整治房地产领域侵占群众利益的问题，广泛发动群众监督，现将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整治住房市场秩序投诉举报重点内容和方式通告如下。
 一、投诉举报受理内容
（一）房地产开发方面
1.超资质、借资质、挂靠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2.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开工建设的；
3.商品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变更规划违规建设及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或相关部门批准变更后未书面通知买受人的；
4.交付使用未经竣工验收备案的商品房；
5.未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如期交付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的；
6.强行要求买受人先签署商品房交接单，再行查验商品房的行为；
7.开发项目质量不达标，房屋渗漏、开裂、空鼓等问题突出且长期推诿未及时解决；
8.未按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配套设施；
9.涉嫌房地产开发领域非法集资问题的；
10.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房屋买卖方面
1.开发企业发布虚假房地产广告，投资回报和公配私用承诺，学区房以及其他宣传等。
2.发布虚假房源信息，未在经营场所公示房源表或公示内容涉嫌造假的。
3.商品房面积“短斤缺两”的；
4.开发企业抽逃资金或未按规定执行预售资金监管；
5.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的；
6.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以认购（筹）、预订、排号、入会、售卡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订款、诚意金、借款等款项的；
7.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房，在标价之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或以附加条件和捆绑搭售（如车位、储藏室）等限定方式，迫使购房者接受商品，以及强制提供代办、担保服务等捆绑收费的；
8.利用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合同等格式条款，免除开发商自身法定义务、加重购房人责任、排除购房人合法权益或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9.房地产开发企业协助买受人套取或协助套取“经营贷”、“消费贷”或者采取“首付分期”等形式违规为炒房人垫付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以及商业银行等第三方参与办卡预存款后冻结、变相“预订金”、“认筹金”等形式吸收存款解冻后折抵购房定金成首付款或抵购房优惠的；
10.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或其他方式捏造、发布、散布不实信息，或以曲解房地产政策、转发小视频等方式散播不实言论，误导市场预期的；
11.未取得预售许可销售商品房的；
12.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售房信息、相关许可审批证明以及中介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的；
13.通过更改（变更）商品房销售合同或认购协议等方式，投机炒作未交付商品房；
14.泄露或不当使用购房人信息的；
15.一房多卖，损害购房人权益的；
16.采取威胁、胁迫等暴力手段对待买受人，恶意克扣保证金和预订金的；
17.垄断房源，操纵、哄抬房价、房租的；
18.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或者对购房人隐瞒抵押、查封等限制房屋交易信息的；
19.为客户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阴阳合同”提供便利，非法规避房屋交易税费的；
20.经纪机构等第三方服务单位非法侵占或者挪用客户交易资金的；
21.未到主管部门进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从事有关房地产居间代理或代办业务的；
22.房地产经纪机构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用不实价格信息招揽业务，欺诈消费者的；
23.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房屋赚取差价的；
24.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通过网签系统签订中介服务合同的；
25.中介机构侵占或挪用客户交易资金的；
26.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到住建部门备案的；
27.其他不正当房屋买卖行为。
（三）住房租赁方面
1.住房租赁合同未按规定到当地住建部门备案或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协助租赁当事人规避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
2.未取得营业执照或超出经营范围、未在当地住建部门完善登记信息和提交开业报告，擅自从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
3.发布虚假委托、虚假状况、虚假价格的租赁住房房源信息的；在不同渠道发布的房屋信息不一致，已成交或撤销委托的房源信息未及时从各种渠道上撤销的。
4.违规出租或代理不符合出租条件的房屋；
5.采取“高进低出”（支付房屋权利人的租金高于收取承租人的租金）、“长收短付”（收取承租人租金周期长于给付房屋权利人租金周期）经营模式的。
6.违规开展住房消费贷款业务，违背承租人意愿，隐瞒、强迫、诱骗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赁消费贷款，以租金分期、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赁消费贷款。
7.对当事人隐瞒真实的住房租赁交易信息或承租自己提供经纪服务的房屋，赚取出租差价的。
8.采取威胁、恐吓、暴力等手段或采取断水电、辱骂骚扰、言语恐吓等行为驱逐承租人、强行收取各类费用；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及其他保证金或预定金的。
9.违规为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提供住房租赁经纪服务的。
10.对不符合出租条件的房屋提供住房租赁经纪服务的。
11.实施价格串通、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收取未明码标价的费用等价格违法行为。
12.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机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四）物业服务方面
1.疫情防控期间，未按照街道社区要求对人员、车辆进出进行有效管控，公共区域消毒不到位，垃圾清理不及时；
2.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开展经营活动，侵占、挪用业主共有部分经营收益；
3.恶意虚报、挪用、骗取、侵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4.未将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业主共有部分经营与收益、维修资金使用等有关情况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的；
5.未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事项和标准提供服务。超出合同约定或公示收费项目标准收取费用的。
6.在物业服务合同有效期内，擅自撤离物业管理区域、停止物业服务的；物业服务合同依法解除或终止后，无正当理由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的；恶意阻止或不配合物业项目交接的；
7.违规收取进场费、接入费、协调费、分摊费等不合理费用；
8.控制居住小区装修建材供应，在小区内高价销售、强买强卖、垄断经营的；
9.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设备用途的；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10.擅自或变相中断供水、供电，或通过门禁卡、梯控卡等设备阻止进出物业区域的变相强制业主交纳物业费等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
11.防火、电梯等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的；
12.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公共停车位，违规停放大型车辆、“僵尸车”影响周边环境，挤占公共空间的；
13.物业服务企业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及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五）其他方面
1.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利用职务便利与相关企业、个人勾结，执法（查处）不公、选择性执法（查处）、随意性执法（查处）等公权力腐败问题的。
2.行政审批中违规审批、吃拿卡要、推诿扯皮、冷硬横推等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的。
二、投诉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692-6161196、0692-6161741；
举报邮箱：411266131@qq.com
来信来访地址：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梁河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中心（邮政编码：679200）
三、受理举报时间
[bookmark: _GoBack]法定工作日8：30-11：30、14：30-17：30。

